附件1
预算绩效目标编制要点
1、 编报总体方向
专项项目的绩效目标须体现专项项目的核心任务要求与工作内容，目标和指标的编报须从专项项目的中长期实施规划、实施方案、年度重点工作等内容中提取。
2、 目标与指标编报要求
绩效目标与绩效指标是“总一分”关系。绩效目标是概括性的表述，绩效指标是总体目标的分解和细化，绩效目标不得简单复制绩效指标的内容。
3、 绩效总目标编报要求
1．绩效总目标须根据具体实施内容设置目标，不能照搬照抄文件原文。
2．绩效总目标须细化量化。资金有明确支持方向的，须根据不同支持方向分条设置绩效目标。
3．绩效总目标须明确建设或完成的内容、满足的需求、预期交付或完成时间、达到的预期效果，不能仅仅表述按时完成。
4．分条列示的绩效总目标各条之间的篇幅应平衡，避免出现某条目标很简短、某条目标很冗长的情况，否则难以判断其中的内容是否都属于同一方面的工作。
5．基建类项目绩效目标应说明项目发挥的作用，如是否促进经济发展，是否为群众带来生活的便利等，不应聚焦工程的技术细节。
6．绩效目标应说明未来的预期，尚未实际发生。不应出现“保障了……”“提升了……”等表述，说明已发生情况。
7.延续性项目不仅需要设置当年绩效目标，还应设置项目建设期总绩效目标。以3年期延续性项目为例，绩效目标应设置3年总绩效目标和第1年绩效目标，
4、 绩效指标编报要求
1．每张绩效目标表中的产出指标、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三类指标均需填写。所有指标要细化量化，不可定性描述。高校各单位不涉及生态效益指标。
2．工程基建类项目、大型修缮及购置项目、有明确支出标准的项目、政府采购或购买服务类项目、根据商品或服务单价核定总预算的项目、有成本上限控制的项目，均应设置成本指标，如“ XX 采购成本”“ XX 人均培训成本”“XX 改造建设成本”。同时注意，成本指标一般单独拆分核算，单位成本无法拆分核算时，可设定分类支持方向投入成本。
3．时效指标用以反映预期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及时程度和效率情况，如“项目投入使用时间”“通车时间”“补贴发放时间”等，指标值一般是具体时间段或时间点。原则上，补助补贴发放类、有明确完成时限要求等资金项目，应设置时效指标。无明确完成时限要求的，则设置“ XX 工作建设完成及时率”指标。
4．可持续影响指标用以反映相关产出带来影响的可持续期限，如“ XX 工作开展长期必要性”“ XX 专业队伍长期稳定性”“项目持续发挥作用的期限”“对 XX 工作发挥的影响”等，指标值一般是时间期限（如长期、≥1年、3—5年等）。
5．不要设置与项目产出、部门整体履职、效益和成本明显无关联的指标。
6.延续性项目不仅需要设置当年绩效指标，还应设置项目建设期总绩效指标。以3年期延续性项目为例，绩效指标应设置3年总绩效指标和第1年绩效指标。例如3年总绩效指标：“3年XX培训人数≥XX人”，第1年绩效指标：“XX培训人数≥XX人”。
5、 绩效指标编报格式要点
1．绩效指标的单位统一放在指标值后面的计量单位，指标值只反映数字，如：绩效指标为“XX 培训人数”，符号为“≥”，指标值为“50”，计量单位为“人”。
2．指标内容不可冗长，须精简填报且须使用绩效语言，如原指标为“指标内容：支持 XX 改造质量达标，指标值：达标”，须修改为“指标内容： XX 改造质量达标率，指标值：100，单位：%”。
[bookmark: _GoBack]3．指标内容须明确内容主体，如“采购产品合格率”，须明确产品名称或类目等，如“办公电脑采购合格率”。满意度指标须明确服务对象主体，如“受补助人群”“学生满意度”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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